教学档案归档单位（研究生院、教务处、学工处、继续教育学院）
各类档案归档时间

	档案类别
	上级管理部门规定
归档完成时间
	我校规定时间节点

	
	
	移交
	封卷
	录入

	教学档案
	按学年度归档，
在次学年寒假前。
（一般为一月底前）
	10月31日之前
	12月31日之前
	1月31日之前

	出版物
档案
	
	1月31日之前

1. 通过OA的收发文流程办理的收、发文，由档案系统直接从OA接收，未通过OA的收发文流程办理的发文word版本和其他具有归档价值的重要电子文件请自行收集，拟定规范的文件名，于文件目录录入完成后自行上传档案系统；

2. 由征集等途径得来的历史实物档案可实时归档；

3. 2016年学校主页新闻照片由档案馆专人实时收集。

	电子文件
	
	

	实物档案
	
	

	照片档案
	
	

	学籍档案
	培养周期结束半年内
	培养周期结束半年内





